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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北方奥莱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及 34450 万元债权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本公司将

参与竞购。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交易概述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

的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北奥”）100%股权及 34450万元债

权于 2015年 11月 9日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为 56000万元，挂牌期满日期为 2015

年 12月 4日，本公司将参与竞购。 

本次竞购事项已于 2015年 11月 30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标的情况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一）基本情况 

1、标的企业名称：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鹤山东路 2号 



3、法定代表人：杜新建  

4、成立时间：2015-05-14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6、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7、经营范围：零售服装、百货、鞋帽、工艺品、钟表、眼镜、鲜花、家电、

电子产品；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股权及控制关系：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北方奥莱管理

有限公司 100%股权。 

9、经营情况：青岛北奥旗下全资子公司沈阳北方奥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沈阳北奥”）持有沈阳棋盘山欧陆旅游小镇商业物业，目前该物业由本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国际”）旗下中

国春天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年底，被公司控股股东王府井国际收购）全资

子公司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奥莱商贸”）租赁经营奥莱项

目。 

10、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主要财务数据 

经辽宁中鼎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青岛北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2015-10-25 0 -0.02 -0.02 44090.98 39091 4999.98 

2014 年度 0 0 0 0 0 0 

（三）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市明洋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并经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核准备案的青

岛北奥资产评估价值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资产总计（万元） 44090.98  60631.04  

负债总计（万元） 39091  39091  

净 资 产（万元） 4999.98  21540.04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55990.04 

三、转让方情况 

1、转让方名称：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 

2、注册地（住所）: 青岛即墨市鹤山路东端海泉湾度假区 

3、法定代表人: 傅卓洋 

4、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5、注册资本：13800万美元 

6、主管部门名称：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7、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条件、受让方资格及交易方

式为： 

（一）交易条件 

1、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2、与转让相关其他条件： 

（1）受让方应在资格确认后 3个工作日内向北交所指定账户缴纳 16800万元

交易保证金。如挂牌期满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转让方

式成交，交易保证金在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直接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如

挂牌期满产生两家或两家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进入网络竞价程序，该

保证金将自动转为竞价保证金。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的，其交纳的保证金

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其余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2）若非转让方原因，意向受让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者，转让方将有权扣除

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 

a、意向受让方提交《产权受让申请书》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b、本转让项目挂牌公告期满，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意

向受让方未参加后续网络竞价程序的； 

c、在网络竞价程序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价格，各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 



d、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或未

按约定时限支付交易价款的； 

e、意向受让方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挂牌条件要求的。 

（二）受让方资格条件 

1、意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及支付能力，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提供 2014年度审计报告）。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也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方式受让。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交易方式 

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以下交易方式

确定受让方：网络竞价(多次报价)。 

（四）保证金设定 

1、保证金为 16800万元。若竞购成功，则保证金直接转为部分交易价款。 

2、若竞购成功，公司将按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要求或相关协议约定，全部用自

有资金支付交易价款。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国内奥特莱斯业态成长迅猛，在传统零售业下滑的时期逆势上扬，市

场空间广阔，正处于发展的黄金阶段。如本次竞购成功，公司将在东北地区核心

城市沈阳取得近 7 万平米奥特莱斯物业产权，可进一步提高公司自有物业比例，

符合公司业态转型发展战略，有助于沈阳赛特奥特莱斯项目持续稳定经营。 

2、如本次竞购成功，沈阳北奥与沈阳奥莱商贸之间形成长期关联交易（物业

租赁），届时公司将根据有关法规另行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3、本项目将对公司本年度现金流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